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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产权交易所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

内的多品种股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www.cbex.com.cn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010-66295546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先生 联系电话：

021-61213011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315BJ1006674

中轻物流有限公司

20%

股权

379.64 232.28

注册资本

：

200

万元 经营范围

：

保险兼业代理

；

国际货运代理

；

速递

（

不含信件和有信件性质的物

品

）；

货物运输代理

、

仓储

、

包装

；

货物运输业务咨询

（

不含中介服务

）；

进出口贸易

；

销售化工产品

（

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

针纺织品

、

文化用品

、

体育用品

、

矿产品

、

建筑材料

、

日用品

、

服装

、

机械

电器设备

、

五金交电

、

电子产品

。

46.460000

G315BJ1006675

山东聊城阿华制药有限公司

47.294%

股权

11672.39 10199.76

注册资本

：

3166

万元 经营范围

：

药用辅料的生产销售

。 （

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

。

化工

(

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品

)

、

产品的生产销售

、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等

。

4825.000000

G315BJ1006632-2

北京宇信电子有限公司

28%

股权

1575.61 1531.19

注册资本

：

2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国内

VSAT

通信业务

、

无线寻呼业务

、

计算机信息服务等

。

385.866360

G315BJ1006673

云南省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19.47%

股权

379452.26 148120.79

注册资本

：

109756.4723

万元 经营范围

：

参与我省中小水电站项目的投资和开发

；

参与

“

三江

”

流

域大中型水电项目的投资和开发等

。

28839.120000

G315BJ1006670

河南华顺阳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31.2%

股权

16698.5 -704.47

注册资本

：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太阳能产品及其构件

、

配件的研发

、

生产经营及进出口业务等

。

940.000000

G315BJ1006671

廊坊开发区中天供水有限公司

75%

股权

2376.41 2315.29

注册资本

：

2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自来水供应

（

凭资质经营

）。

1736.470000

G315BJ1006672

北京桑普生物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17.647%

股权

17271.2 4780.16

注册资本

：

1360

万元 经营范围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

兽药

、

饲料添

加剂

、

复合预混合饲料的技术开发

、

技术服务

、

制造

、

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 （

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902.400000

G315BJ1006668

北京中物时代广告有限公司

70%

股权

45.2 42.32

注册资本

：

50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目

：

代理

、

发布

、

设计

、

制作广告

。

45.000000

G315BJ1006669

北京全和恒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

股权

206.26 38.25

注册资本

：

100

万元 经营范围

：

物业管理

；

经济贸易咨询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展开经营活动

。 ）

25.000000

GR2015BJ1000395

江苏华电扬州发电有限公司

2×220MW

机组升压站设备

及建筑资产

/ 93.510000

转让资产为江苏华电扬州发电有限公司拥有的江苏华电扬州发电有限公司

2×220MW

机组升压

站设备及建筑资产

93.510000

G315BJ1006667

中维电子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92.86%

股权

79.78 74.53

注册资本

：

140

万元 经营范围

：

电子产品

、

通信设备

、

仪器仪表

、

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的技术开发

、

技术服务

、

技术咨询

、

技术转让

；

销售电子产品

、

通信设备

、

仪表仪表

、

机械设备

、

五金交电

、

化工产

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

电子系统工程的设计

、

安装

。

***

96.000000

G315BJ1006611-2

东海县九龙温泉会馆有限公司

100%

股权及

7919.773911

万元债权

6417.93 -1533.07

注册资本

：

750

万元 经营范围

：

住宿

、

餐饮

（

含凉菜

，

不含裱花蛋糕

，

不含生食海产品

）、

洗浴服务

；

卷烟

、

雪茄烟零售

。

日用百货销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7127.796620

G315BJ1006665

中经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5%

股权

613.66 425.12

注册资本

：

800

万元 经营范围

：

空调设备的研制

、

设计

、

生产及有关配件的销售

；

空调

、

防火及报

警工程的承包

、

设计及施工

、

安装

、

调试服务

；

室内装饰

、

装修

；

建筑装饰装修

；

管道安装施工

；

建筑

防水的施工

、

改造

；

环保工程

、

污水治理工程的施工

、

改造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190.000000

G315BJ1006666

北京唐悦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40.26%

股权

415.08 -1.72

注册资本

：

38

万元 经营范围

：

住宿

；

销售定型包装食品

、

工艺美术品

。

15.300000

GR2014BJ1000427-5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部分报废设备

/ 94.171500

转让资产为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部分报废设备

43.000000

GR2014BJ1000428-5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铁轨资产

/ 645.501600

转让资产为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铁轨资产

342.000000

GR2015BJ1000174-2

国投昔阳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昔阳县

207

国道东

、

留庄

村北

24390.62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 1485.390000

转让资产为国投昔阳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国投昔阳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昔阳县

207

国道

东

、

留庄村北

24390.62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1485.390000

XZ1505BJ05186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持有的一辆报废平台车

/ 1.925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一辆报废平台车对外转让

。

1.925

GR2015BJ1000305-3

北京博美阳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存货一批

239.22 22.92

北京博美阳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存货一批

22.92

GR2015BJ1000411

北京市市政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报废设备

/ 30.02

北京市市政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的设备一批对外转让

。

30.02

2015

世界斯诺克世界杯权益内容公告

受无锡市天健体育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无锡天健）的委托，我公司通过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对

2015世界斯诺克世界杯的相关权益进行公开招商。

根据中国台球协会、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世界斯诺克有限公司（WSL）与无锡天健之间

签订的三方协议，无锡天健是2015世界斯诺克世界杯的独家推广单位。 本次招商包括冠名赞助商1家、合

作伙伴3家以及供应商若干家。 具体权益回报内容详见网站。

2015世界斯诺克世界杯这项赛事首次在中国举办，将于6月15日在无锡开赛，历时7天，由来自全球23

个国家和地区的顶尖斯诺克选手参赛，角逐斯诺克最高荣誉。 本届赛事将是中国顶尖选手丁俊晖和梁文博

的斯诺克世界杯卫冕之战，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本届赛事将通过全媒体方式传播，通过中央电视

台CCTV5、地方电视台、平面媒体、互联网桌面端、移动端等全媒体渠道予以全方位报道，在加强新闻报道

的基础上，以微博和微信的有奖问答、赛事相关活动众筹、有奖竞猜等多种方式大幅提高受众互动，为赞助

商带来更大回报。

欢迎社会各界来电垂询。

联系人：

蒋海东 010-66295650� � 15010900183� � hdjiang@cbex.com.cn

邓 宇13810577698� dengy@sports.cn

网址：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http://sports.cbex.com.c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产权交易所

2015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998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公告编号：

2015-26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 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增加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 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18日下午16: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1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

15:00；

3、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下同）投票时间为2015年

5月17日15:00至2014年5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车站北路459号证券大厦9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伍跃时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计57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386,805,1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38.8320%， 其中亲自和委托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计24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373,799,4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7.526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计33人，代表有

效表决权的股份数13,005,6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3057%。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报告的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报告》（全文）。

表决情况：同意386,728,3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1%；反对52,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弃权2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6,471,2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5%；反对5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5%；弃权24,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0%。

（二）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报告的详细内容见本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86,708,0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9%；反对52,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弃权4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7%。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6,450,9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0%；反对5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5%；弃权4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5%。

（三）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本报告的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报告》（摘要）及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386,708,0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9%；反对52,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弃权4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7%。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6,450,9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0%；反对5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5%；弃权4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5%。

（四）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截至2014年末，母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为198,421,565.61元，资本公积金为1,481,778,939.09

元。 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股东大会同意以公司股本总额99,610万股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全

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0.50元（含税）。

表决情况：同意386,700,0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8%；反对60,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5%；弃权4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7%。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6,442,9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05%；反对6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0%；弃权4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5%。

（五）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2015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86,708,0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9%；反对52,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弃权4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7%。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6,450,9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0%；反对5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5%；弃权4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5%。

（六）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386,708,0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9%；反对52,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弃权4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7%。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6,450,9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0%；反对5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5%；弃权4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5%。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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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5月14日以

电子邮件及专人递交的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会议于2015年 5月18日上午10:30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

议由杨海飞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9人，实出席董事9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公司的主要业务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广州已没有实际业务，根据经营发展需要，

公司拟将注册地址由广州科学城彩频路11号A501变更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巴

拉嘎尔高勒镇哈拉图街。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公司对《公司章程》中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1、原第五条 公司住所：广州科学城彩频路11号A501，邮政编码：510663。

修改为：第五条 公司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哈拉图街，邮

政编码：026200。

2、原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

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修改为：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单独计票结

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15年6月3下午14:30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2号银泰中心C座601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第一、二项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201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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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有关会议安排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6月3日（星期三）下午14:30开始，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3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2日15:00至

2015年6月3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2号银泰中心C座601公司会议室

（四）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27日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出席对象：

1、截止2015年5月27日下午15：00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2、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议案2需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相关会议内容见公司于2015年5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会议登记办法：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请于2015年6月1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3:

00-17:00），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等股权证明到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人持股清单到公司登记；法人股东持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领取会议相关资料。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

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方式在2015年6月1日17:00前传真或送达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为准）。

会议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号银泰中心C座601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85171856

传真：010-65668256

联系人：李铮 张娇

邮编：100022

其他事项：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6月3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投票代码：360975；投票简称：银泰投票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输入买入指令；

（2）输入证券代码360975；

（3）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选择拟投票的议案。 申报价格

与议案序号的对照关系如下表：

议案序号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

1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

1.00

元

2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2.00

元

（4）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如下：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5）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

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

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服务密码激活指令发出5分钟后即可以使用。 申请数

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3、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2日15:00至2015年6月3日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三）计票规则

1、同一表决权既通过现场投票又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2、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

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特此公告。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投票，并代为签署相关会议文件。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

议案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注：1、委托人可在上述审议事项的同意、反对、弃权栏内划“√” ，作出投票表示。

2、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表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法人股东须加盖公章，本授权委托书复印、剪报或自行打印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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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桂平先生

3、出席及列席人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2015年5月13日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

4、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及股东出席情况：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5年5月18日在南京市广州路 188� 号

苏宁环球大厦17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45人，持有股份1,284,316,405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62.86％。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人数29人，代表股份332,572,302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6.28%。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表决并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同意1,284,313,2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846,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

2、表决结果：通过

（二）《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同意1,284,313,2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846,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

2、表决结果：通过

（三）《2014年度财务报告》

1、总表决情况：同意1,284,313,2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846,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

2、表决结果：通过

（四）《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同意1,284,316,4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849,6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1,284,313,2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846,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

2、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1,284,313,2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846,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

2、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1、总表决情况：同意1,284,313,2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846,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

2、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1,284,313,2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846,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

2、表决结果：通过

（九）《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1,284,315,5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848,7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4％；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2、表决结果：通过

（十）《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1,284,313,2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846,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

2、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1,284,313,2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846,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

2、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关于续聘内控审计事务所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1,284,313,2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846,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

2、表决结果：通过

（十三）《关于公司2015年度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1,284,313,2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846,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

2、表决结果：通过

（十四）《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1,284,313,2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846,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

2、表决结果：通过

（十五）《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1,284,313,2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846,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

2、表决结果：通过

（十六）《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1,284,313,2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846,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晓娥、吕露兰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077

证券简称：和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5-39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集体接待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四川省上市公司协会、上证所信息网

络有限公司和上海证券报共同举办的“2015年四川辖区上交所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主题活动及“董秘值班周” 活动，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上证

路演中心”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中心，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

2015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5:00至17:00。

届时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王军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莫融先生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

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此外， 公司在5月21日至5月29日期间， 举办 “董秘值班周” 活动， 在此期间公司董秘将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及时回答投资者的问题。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上证路演中心微信公众号：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077

证券简称：和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5-41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460号）的核准，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不超过 220,838,608股，公司本次实际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92,984,676股，每股发行价格为15.0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395,699,986.76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

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366,513,003.08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15年5月8日全部到账，已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川华信验（2015）23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

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甲方）于2015年5月14日同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并分别与重庆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两江新区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支行、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通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锦江支行、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五通桥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直属支行

（以下合称“乙方” ）签订了《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协议的内

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2015年5月8日，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及余

额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

（

元

）

1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两江新区支行

5101010120010006927 200,000,000.00

2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

支行

431190100100116636 200,000,000.00

3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五通支行

05012100000759202 72,085,987.76

4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锦江支行

11361000000171078 100,000,000.00

5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

分行

1071300000398607 200,000,000.00

6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山五通桥支行

2306384129100011741 200,000,000.00

7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山直属支行

22364901040013756 395,700,000.00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

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

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郭晓光、邵伟才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

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

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

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

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

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

日起失效。

11、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077

证券简称：和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5-40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92,984,676股

发行价格：15.01�元/股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数量

（

股

）

配售金额

（

元

）

锁定期

（

月

）

1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500,000 187,625,000.00 12

2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060,000 256,070,600.00 12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200,000 213,142,000.00 12

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300,000 184,623,000.00 12

5

申万菱信

（

上海

）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100,000 241,661,000.00 12

6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

广东

)

有限公司

10,050,000 150,850,500.00 12

7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774,676 161,727,886.76 12

合计

92,984,676 1,395,699,986.76

预计上市时间：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5月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

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的时间为2016年5月16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内部决策程序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邦股份” 、“公司” 、“发行人” ）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履行了以下程序：

2014年8月1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14年8月28日，公司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有效期一年。

2、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程序

2015年2月13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015年4月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460号）核准了

本次发行。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证券的类型

本次发行的证券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92,984,676万股。

3、发行证券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4、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15.01元/股。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为不低于6.32元/股，即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

准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14年8月13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2015年4月22日，公司实

施了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分配红利0.7元的分红派息方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由6.32元/股调整为6.25元/股。

5、募集资金量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1,395,699,986.76元，扣除发行费用29,186,983.68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1,366,513,003.08元。

6、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计为29,186,983.68元，其中保荐费和承销费用为27,913,999元，其他发行费用1,272,984.68元。

7、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本次发行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2015年5月8日，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川华信验（2015）22号《关于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到位情况的验证报告》。 根据验资报告，募集资金1,395,699,986.76元已汇入华西证券为和邦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

开设的专项账户；

2、2015年5月8日，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川华信验（2015）23号《验资

报告》。 根据验资报告，公司共计收到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后的认股资金1,367,785,987.76元，扣除其他发行费用1,272,984.68元后，实

际收到认股资金1,366,513,003.08元， 其中增加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合计92,984,676.00元， 超额部分增加资本公积1,273,528,

327.08元。

2015年5月15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权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

（四）保荐机构、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获得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批准程序

合法、合规；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实际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发行数量、发行价格与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

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发行方案一致；

（三）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发行对象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的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公司律师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核准。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认购

协议等法律文件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及其他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发

行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规定的条件，符合《管理办法》的规定，合法、有效。 ”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最终价格确定为15.01元/股，发行股票数量92,984,676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395,699,986.76元，股份发行数量未超过中

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220,838,608股；发行对象总数为7名，不超过10名，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

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价格

（

元

/

股

）

获配数量

（

股

）

配售金额

（

元

）

1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01 12,500,000 187,625,000.00

2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01 17,060,000 256,070,600.00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01 14,200,000 213,142,000.00

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01 12,300,000 184,623,000.00

5

申万菱信

（

上海

）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01 16,100,000 241,661,000.00

6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

广东

)

有限公司

15.01 10,050,000 150,850,500.00

7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01 10,774,676 161,727,886.76

合计

92,984,676 1,395,699,986.76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中山南路100号11层

注册资本： 15,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姜国芳

成立日期： 2004年01月15日

经营范围： 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包括销售其本身发起设立的基金）

2、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42号写字楼101室

注册资本： 403,719.4486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春峰

成立日期： 1988年3月1日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

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注册资本： 2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阮琪

成立日期： 2011年6月21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注册资本： 958,472.118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成立日期： 1993年2月2日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直接投资业务；证券投

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公司可以对

外投资设立子公司从事金融产品等投资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希雅路69号2幢4层4021室

注册资本： 2,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过振华

成立日期： 2014年3月13日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它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285

注册资本：5,000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张威

成立日期： 2014年01月02日

7、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806号3幢360室

注册资本：15,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葛伟忠

成立日期： 2013年2月25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本次发行对象的备案情况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对象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其自营账户参与本次认购，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无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

案手续。

本次发行其余配售对象财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本次获配的管理产品均已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和《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

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完成适用的核准、登记或备案程序。

（四）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7名发行对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

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

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亦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的情形，也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5年4月30日，公司登记在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1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37,480,000 53.16

2

四川省盐业总公司

111,094,850 10.99

3

贺正刚

62,520,000 6.18

4

哈尔滨恒世达昌科技有限公司

11,511,000 1.14

5

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和聚平台证券投资基金

7,486,837 0.74

6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陕国投

·

隆健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033,023 0.60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245,235 0.42

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137,548 0.41

9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陕国投

·

汇远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081,672 0.40

10

中信信诚资产

－

兴业银行

－

和聚兴享

1

期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3,566,300 0.35

合 计

752,156,465 74.39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截至2015年5月15日（股份登记日），公司前10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1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37,480,000 48.68

2

四川省盐业总公司

111,094,850 10.06

3

贺正刚

62,520,000 5.66

4

渤海证券

-

工商银行

-

渤海分级汇金

8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14,590,000 1.32

5

申万菱信资产

-

工商银行

-

瑞林定向增发

4

号资产管理计

划

13,800,000 1.25

6

申万菱信基金

-

宁波银行

-

茅智华

12,500,000 1.13

7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300,000 1.11

8

哈尔滨恒世达昌科技有限公司

11,511,000 1.04

9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鑫龙

123

号资产管理计划

9,588,367 0.87

1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陕国投

·

隆健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995,523 0.54

合 计

791,379,740 71.66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其持股数量为537,480,000股，持股比例为53.16%；本次发行完成后，四

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48.68%，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发行不会引起公司控股股东的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84,043,255 67.65 777,027,931 70.38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27,051,595 32.35 327,051,595 29.62

合计

1,011,094,850 100.00 1,104,079,526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规模将得到增加，公司财务结构更趋稳健，公司的资金实力将得到有效提升，一方面有利

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另一方面也为公司后续业务的开拓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二）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蛋氨酸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将进一步丰富公司高端、高附加值化工产业结构，资源产业链横向扩充，提升

公司盈利水平，优化公司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三）公司治理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治理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四）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公司高管人员的调整，公司尚无因本次发行调整公司高管人员的计划。 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

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关系不会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

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产生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

六、为本次发行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

一

）

发行人

：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贺正刚

办公地址

：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

8

号

C6

幢

联系人

：

莫融

联系电话

：

028-62050230

传真

：

028-62050290

（

二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杨炯洋

保荐代表人

：

郭晓光

、

邵伟才

项目协办人

：

俞捷

其他经办人员

：

陈国星

、

朱捷

、

张然

、

邱宇

、

胡维佳

、

徐缘婷

、

朱栩峥

办公地址

：

上海市丰和路

1

号港务大厦

9

楼

联系电话

：

021-20227900

传真

：

021-20227910

（

三

）

发行人律师

：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张利国

经办律师

：

臧欣

、

刘斯亮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6

号新闻大厦

7

层

联系电话

：

010－66090088/88004488

传真

：

010－66090016

（

四

）

审计及验资机构

：

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负责人

：

李武林

经办会计师

：

陈更生

、

徐家敏

办公地址

：

四川省成都市洗面桥街

18

号金茂礼都南

28

楼

联系电话

：

028-85560449

传真

：

028-85592480

七、备查文件

1、保荐机构出具的尽职调查报告

2、公司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3、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4、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5、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9日


